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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１ 條  依據大學法、大學法施行細則、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

則，訂定「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」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２ 條  本校大學部各系學生，其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七十分以上或成績名次在

該班學生人數前百分之五十以內，四年制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，二年制學

生修畢第一學期課程，得自次一學期起至最高修業年級第一學期止（不包括

延長修業年限），申請修讀相同學制之其他系為雙主修。（各系如有更嚴格規

定者，從其規定。） 

第 ３ 條 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應於教務處公告之申請期限內，填具申請表並備妥歷年

成績表，經主系及加修學系系主任同意，送至註冊組彙送教務長核准後始得

修習，並得於每學期加退選期限內選修雙主修課程。 

可接受申請名額、資格、審查標準、及應修科目及學分數等相關規定，由各

系訂定，送至註冊組公告後，受理學生申請。 

第 ４ 條 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，應修滿主系規定之最低畢業科目學分，以及加修學系所

訂之全部專業必修科目學分至少 40學分以上，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，

並得分別授予學士學位。 

第 ５ 條  修讀雙主修科目中，如有與主系科目名稱及性質相同之專業必修科目，應於

申請修讀雙主修時，經加修學系認可得予免修，並指定其另修專業科目與學

分補足。 

第 ６ 條 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，其每學期學業成績應以主系及加修學系修習之科目與學

分合併計算，其修習學分數之限制、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之規定，仍應依照

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７ 條 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加修學系科目學分時，應於次學期加

退選截止前提出放棄申請，經報請主系及加修學系雙方系主任同意後，送教



務處彙辦，陳送教務長核定，始得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。 

第 ８ 條 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，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，已修畢主系之應修科目與學

分，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，得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一學期或

一學年，如仍未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，可申請放棄雙主修資格，

取得主系畢業資格；但其所修之加修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已修達輔系規定

者，得申請核給輔系資格。 

第 ９ 條  學生修讀雙主修於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。如未修畢主系規定之應修科目及

學分數，但已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，且總學分數達學則最低畢業學分

者，得以其加修學系資格畢業。 

第１０條  凡修滿雙主修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，其本校畢業生名冊、學位證

書、學位證明書及中、英歷年成績表，均應加註雙主修名稱。但畢業時如尚

未修滿雙主修規定之科目與學分，不得申請發給有關雙主修之任何證明。 

第１１條  學生加修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，若需學校另行開班，應繳交學分

費。如因修讀雙主修課程而延長修業年限，修習學期學分數在 9學分(含)以

下者，應繳交學分費；在 10學分(含)以上者，則繳交全額學雜費。 

第１２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辦理。 

第１３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，修訂時

亦同。 

 


